
第 192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1月27日

北京市密云区新北路15号投资促进局办公楼205室-341

英格玛机器人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0604135

申  请  人

安徽标鸽知识产权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9类：安全监控机器人；实验室机器人；教学机器人；辅助人类和供人娱乐用具有交流和学习

功能的拟人机器人；科学研究用具有人工智能的拟人机器人

申请日期 2024年08月28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1月28日至2025年04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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